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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陳鈺淳
電話：08-7320415#3614
傳真：08-7320185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南州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002965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辦理「112年中小學作文

比賽」本縣通過複賽之學生及指導老師獎勵一案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12月28日臺教國署高字

第1110183019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鼓勵本縣師生踴躍參賽，通過複賽學生部分同意核予每

生獎狀一紙，由本府製作獎狀後逕寄各校轉發。指導老師

部分，依據本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五、附則之規

定，同意核予通過複賽作品之指導老師嘉獎一次，若同時

有二件以上作品通過複賽，仍核予指導老師嘉獎一次。

三、請鼓勵所屬師生踴躍參賽，本案俟通過複賽名單公告後，

指導老師敘獎部分請各校本權責發布敘獎令，學生獎狀部

分由本府另案辦理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本縣各國小(不含大路關、崇華)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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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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